
（签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
(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

建字第110115202500067号

2025规自（大）建字0011号

批准日期：2025年04月11日

建设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2021 11001 8311 03693

建设位置： 大兴区黄村镇

△立项主管部门工程名称：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校本部）项目DX00-0509-0008地块

●工程许可审批：

△非居住类项目:

序号 项目性质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层数

地上 地下

高度(米)
栋数

1号宿舍楼 29660 29660 0 13 0 51 0 1

备  注
地上面积29660平方米，其中首层功能为宿舍管理用房、配套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共
2958平方米，二层以上为宿舍面积26702平方米; 采用装配式建筑，装配率50%，耐
火等级二级。

1

序号 项目性质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层数

地上 地下

高度(米)
栋数

2号宿舍楼 18117 18117 0 12 0 47.4 0 1

备  注
地上面积18117平方米，其中首层功能为宿舍管理用房、配套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共
2010平方米，二层以上为宿舍面积16107平方米; 采用装配式建筑，装配率50%，耐
火等级二级。

2

序号 项目性质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层数

地上 地下

高度(米)
栋数

3号宿舍楼 13508 13508 0 12 0 47.4 0 1

备  注
地上面积13508平方米其中首层功能为宿舍管理用房、配套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共
1142平方米，二层以上为宿舍面积12366平方米; 采用装配式建筑，装配率50%，耐
火等级二级。

3

总计 61285 61285 0 　　 　　 　　 　　 3

□构筑物（围墙、大门等）

长度 宽度
项目性质序号 备注

(米) (米) (米)

高度

151 雨水调蓄池 10
有效容积240立方米,顶板覆土深度1.5米-
3.0米

2

13.42 化粪池1 3.7
有效容积100立方米,顶板覆土深度1.5米-
3.0米

3.72

13.43 化粪池2 3.7
有效容积100立方米,顶板覆土深度1.5米-
3.0米

3.72

13.44 化粪池3 3.7
有效容积100立方米,顶板覆土深度1.5米-
3.0米

3.72

13.45 化粪池4 3.7
有效容积100立方米,顶板覆土深度1.5米-
3.0米

3.72

2646 围墙 0.5 基础部分的做法外边线未出用地红线1.8

332.6总计 　　 　　　　

●新建工程是否涉及门楼牌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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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本次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设计图纸中未包含门楼牌预编号的。

告知事项：

1.本《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正本、附件及附图各1份，文图一体方为有效文件。

2.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2年内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期满需要延续的，应

当在期限届满30日前向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可以延续，每次期限不得超过2年。未获

得延续批准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失效。

3.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对外公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正本、附件及附图的原文影印件或原比例

复印件，方便公众查阅，接受社会监督。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4.规划核验部门按照《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加强建设工程全过程规划监督工作的指导意

见（试行）》（京规自发〔2024〕53号），依法开展建设项目全过程服务监督。

5.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6个月内，向城市建设档案机构移交齐全、准确的城市建

设工程竣工档案原件。

6.本建设项目因施工需要建设临时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临时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7.建设单位需按照《北京市门楼牌管理办法》、《门牌、楼牌设置规范》的相关规定，开展门楼牌编

制工作。

8.项目北侧借用新惠路南侧步道作为消防登高操作场地，消防登高操作场地禁止占用新惠路行道树设
施带，需满足相关规范要求，避免影响道路通行和设施布置。

大兴规划分局规划核验科（室）规划服务监督：

推送处室： 大兴规划分局地名主管科（室）

推送部门： 大兴区住建部门、大兴区园林绿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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